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评审专家管理试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现场验收评审的管理，规范评审专家的评审行为，根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715号）和《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等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商务厅按照“统一标准、管用分离、随机抽取”的原则，建立由报废机动车拆解、生态环境保护、财务等相关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评审专家库。
    第三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评审专家选聘、解聘、抽取、使用、监督、管理和评审经费核销等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评审专家选聘与解聘
    第四条  评审专家选聘主要采取企业（单位）、行业协会、相关部门推荐方式。
第五条  评审专家应当具有中等以上学历，达到与其技术职称或职务相一致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管理水平，在相关领域或行业中从业经历不少于5年，身体健康，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口碑，有较充裕时间参加评审工作，个人无不良信用记录。其他入选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领域工作，具有丰富的企业运营管理经验，熟悉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相关标准、规范；
2.生态环境保护：从事污水油液处理、固体废物处置、大气噪声环境污染控制等环境工程领域工作，熟悉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或规范；
3.财务：从事财务、会计等领域工作，拥有中级以上会计师职称，熟悉财税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4.行业管理：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第六条  申请成为评审专家（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本人签名、推荐单位盖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评审专家推荐表》（见附表）；
　　（二）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证明材料;
（三）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四）本人认为需要申请回避的信息。
第七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予以解聘：
（一）不符合第五条相关要求的；
（二）评审过程中出现违反独立、客观、公平、公正原则问题的；
（三）触犯法律、法规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四）未经自治区商务厅批准，擅自以自治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评审专家库专家进行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原因主动申请退出、无故缺席或者不适宜担任的。
第三章  评审专家抽取和使用
第八条  自治区商务厅应当从评审专家库按专业类别随机抽取5人以上单数成立评审专家组，推选1名组长负责主持现场验收评审工作。
对资质认定结果存在异议需要组织听证的，由原评审专家负责答辩；需要复审复评的，由自治区商务厅重新抽取相关专家进行核实。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专家应当回避：
　　（一）三年内与申请企业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担任过该企业董事、监事等，或者是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二）与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存在夫妻、直系亲属等关系的； 
（三）与申请企业存在其他影响公平、公正关系的。
第十条  现场验收评审时，出现专家缺席、回避等导致专家人数不符合要求的，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可按照就近原则补充抽取相关专业类别专家。
第十一条  评审专家应当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按照独立、客观、公平、公正原则，开展现场验收评审工作，并对评审行为、评审结果负责。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组应当对现场验收评审情况进行集体研究，对存在异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等原则作出结论，并形成评审报告。
第四章 评审费用核销和支付
第十三条  评审费用纳入自治区商务厅部门预算。每年年底前由自治区商务厅编制下一年度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评审专项费用预算，纳入次年自治区商务厅部门预算。
第十四条  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为税后标准，以评审时间作为计算标准。评审时间计算，从评审专家进入评审现场完成签到开始评审工作起，至提交最终的评审报告时止。评审专家在评审期间内的休息时间，不计入评审时间。
    （一）评审时间在4小时以内的，评审劳务报酬标准为400元（含市内交通费），每超过1小时增加100元。超过时间30分钟以上不满1小时的，按照1小时计算；超过时间不满30分钟的，增加50元。
（二）评审专家已经到达评审现场，但拟验收项目未进行评审即宣布活动终止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评审需要改期进行的，每位评审专家支付不高于200元（含市内交通费）的误工补助。
到达评审现场因存在回避关系未参加评审的评审专家，每位评审专家支付交通费50元。
（三）评审专家组组长由评审专家组成员推选产生。担任评审委员会组长的专家评审劳务报酬增加100元。
（四）评审专家要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和评审回避规定，并按时参加评审。评审专家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或者在评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获取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审差旅费。
 第十五条  评审专家交通费、食宿费。因评审工作需要，区内外评审专家评审期间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按照自治区本级差旅费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由自治区商务厅承担。
    第十六条  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
（一）评审劳务报酬原则上采取转账方式支付。
（二）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包括采购人代表和派出的监督人员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
第五章  评审专家管理和考核
第十七条  评审专家工作单位、联系方式、专业技术职称、需要回避等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申请变更专家库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现场验收评审前，评审专家应当签订《廉洁承诺书》。
第十九条  现场验收评审结束后，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对评审专家的业务水平、工作纪律、职业道德、廉洁自律等进行评价，并留存备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评审专家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2寸免冠照片
粘贴处
（可直接使用电子照片）

	籍   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常住省市
	
	专业领域
	
	

	身份证号
	
	在职□    退休□
	

	联系地址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单位电话
	

	学习经历
	起止时间
	学校名称
	专业
	学位

	
	
	
	
	

	
	
	
	
	

	工作简历
	


	专业领域主要工作业绩及研究成果
	

	受过何种奖励、荣誉称号
	

	个人承诺
	本人确认上述填写信息真实、准确。本人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评审工作，工作中接受商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本人将认真对待评审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评审工作中保证公正公平，廉洁自律，对评审意见负责，如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佐证材料，1.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学位证书；2.职称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3.成果、奖励等证明材料。

